
存  款  繼  承  切  結  書 

 

立書人(即繼承人)           已取得其他繼承人同意授權由本

人代表申請及領取  貴行存戶(即被繼承人)        (身分

證 字 號 ：        ) 帳 戶 繼 承 款 項 ( 帳

號：          )，為確保  貴行權益，立書人特此聲明，

日後如因相關繼承人提出異議衍生糾葛，概與  貴行無涉，且  貴行

如因此受有損失時，一經  貴行請求，立書人應立即無條件返還  貴

行全部款項及所受損失，絕無異議，為免口說無憑，特立此書為證。 

 

此致 

板信商業銀行 

 

 

立切結書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簽章)              

身份證字號：          

通訊地址： 

連絡電話： 

 

中  華  民  國    年    月    日 

 

主管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經辦 

 

編號：CM2050  106.05 

保存期限：永久 

http://gcis.nat.gov.tw/pub/cmpy/cmpyInfoAction.do?method=detail&banNo=16713911

